
 

 

 

 

 

 

企业分支机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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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原创和权威，所以更好！ 

 

中华第一财税网(又名"智董网")，全球最大的中文财税（税务）网站 

  



讲义提纲 
 

第 1 讲  分支机构税收综述 

第 2 讲  分支机构增值税操作实务 

第 3 讲  分支机构消费税操作实务 

第 4 讲  分支机构进出口税收操作实务 

第 5 讲  分支机构企业所得税操作实务 

第 6 讲  分支机构扣缴个人所得税操作实务 

第 7 讲  分支机构其他税种操作实务 

  第一节  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二节  教育费附加 

  第三节  印花税 

  第四节  契税 

  第五节  房产税 

  第六节  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七节  土地增值税 

  第八节  耕地占用税 

  第九节  资源税 

  第十节  车船税 

  第十一节  车辆购置税 

  第十二节  烟叶税 

  



试读内容 
 

十三、外出经营报验登记 

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外出生产经营以

前，持税务登记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以

下简称《外管证》）。  

税务机关按照一地一证的原则，核发《外管证》，《外管证》的有效期限一

般为 30 日，最长不得超过 180天。  

纳税人应当在《外管证》注明地进行生产经营前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验登

记，并提交下列证件、资料： （1）税务登记证件副本； （2）《外管证》。 纳

税人在《外管证》注明地销售货物的，除提交以上证件、资料外，应如实填写

《外出经营货物报验单》，申报查验货物。  

纳税人外出经营活动结束，应当向经营地税务机关填报《外出经营活动情

况申报表》，并结清税款、缴销发票。  

纳税人应当在《外管证》有效期届满后 10日内，持《外管证》回原税务登

记地税务机关办理《外管证》缴销手续。  

 

小资料 

 

 

第六章 外出经营报验登记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外出生

产经营以前，持税务登记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

证明》（以下简称《外管证》）。 

第三十三条 税务机关按照一地一证的原则，核发《外管证》，《外管证》

的有效期限一般为 30日，最长不得超过 180 天。 

第三十四条 纳税人应当在《外管证》注明地进行生产经营前向当地税务机

关报验登记，并提交下列证件、资料： 

（一）税务登记证件副本； 

（二）《外管证》。 

纳税人在《外管证》注明地销售货物的，除提交以上证件、资料外，应如

实填写《外出经营货物报验单》，申报查验货物。 

第三十五条 纳税人外出经营活动结束，应当向经营地税务机关填报《外出

经营活动情况申报表》，并结清税款、缴销发票。 

第三十六条 纳税人应当在《外管证》有效期届满后 10日内，持《外管

证》回原税务登记地税务机关办理《外管证》缴销手续。（《税务登记管理办

法》,2003/12/17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7 号） 

 

《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管理 

  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外出生产经营以

前，按照外出经营活动所应缴纳的货物与劳务税税种向相应的县级以上（含本

级）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活动应



缴纳增值税的，向国税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应缴纳营业税的，向地税机

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为兼营行为的，可向国税或地税机关申请开具，税

务机关不得拒绝。 

  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

通知》（国税发[2005]179 号）规定的式样为纳税人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

管理证明》，并加盖县以上（含本级）税务局（分局）印章。 

  纳税人应当于外出经营地开始前，持《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外

出经营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自《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签发之日起 30

日内未办理报验登记的，所持证明作废，纳税人需要向税务机关重新申请开

具。 

  纳税人税务登记地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外出经营纳税人的税收管理，定期通

报《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开具情况。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务

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2011/3/21 国家税务总局[2011]21 号） 

 

……（试读结束啦。欢迎购买！“投资到大脑的钱可以给您今后带来更多的钱，早投资

早获益，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 

 

 


